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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基礎。

按序實現統籌立法　持續加強法制建設

逐步落實決策、統籌、草擬和諮詢於一體的立法統籌機制，制定中長期立法規劃，持續

加強法制建設，全力做好立法工作。

為加強選舉的公正性，保障民主權利，2016年，特區政府修訂《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選舉制度》，法案獲立法會一般性通過。重視基礎性法律的完善，加快民生事務的立法，推進

包括《海域管理綱要法》等重大立法項目，年內完成了《海域管理綱要法》的公眾諮詢，相

關的法規草擬小組對所得的意見和建議進行綜合分析、研究和法案制定工作。

配合《動物保護法》於 2016年 9月 1日正式實施，進行相關的法律配套工作，特區政府

有序開展了一系列相關的普法、執法及公民教育工作，並加強對預防禽流感及冰鮮禽產品的

宣傳推廣。

在食物安全工作方面，強化食品監督機制，推出食品安全標準及指引，持續推動食安風

險教育，促進國際及區域間合作，保障食品安全。

此外，加強市政建設和管理，完善城市清潔和綠化工作，全力將澳門打造成世界旅遊休

閒中心。

立法會依法履職責，審議法律回應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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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屆立法會第三會期內（即 2015年 10月 16日至 2016年 10月 15日），共舉行了 42

次全體會議和 154次委員會會議。其中，共有 9項法律、1項決議和 16項簡單議決在全體會

議中獲得通過。

在履行立法職能方面，就公共行政領域，通過第 13/2015號法律《修改〈民政總署章

程〉》，理順民政總署與各行政部門的工作，落實精兵簡政的理念，以配合民政總署將來的

職能定位，並為未來發展一站式公共服務和便民措施創設條件；就社會民生領域，通過第

2/2016號法律《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訂定一系列預防性、保護性、處罰性和修復性措

施，確保受家庭暴力影響的人獲得最大限度的保障，防止家庭暴力犯罪，促進家庭和諧與

社會穩定；就對外貿易領域，通過第 3/2016號法律《修改第 7/2003號法律〈對外貿易法〉》，

將 A.T.A.報關單證冊納入外貿法體制並新增轉運准照制度，以簡化暫時進口澳門的貨物在

短期內從澳門再出口的相關手續，同時加強監管受管制貨物的轉運，為會展業帶來更便利

的環境和維護對外貿易秩序；就動物保護領域，通過第 4/2016號法律《動物保護法》，規

定飼主的義務和監管部門的職權，落實將殘酷對待動物行為刑事化，從而加強對動物的管

理、維護公共安全和衛生；就公共衛生領域，通過第 5/2016號法律《醫療事故法律制度》，

明確訂立醫療事故的定義和確立職業民事責任強制保險，同時設立一套較完善和切合澳門

實際的醫療事故爭議處理機制，以保障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就履行國際義務領域，鑑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命令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打擊恐怖主義及大規模殺傷性

武器擴散方面的多項決議適用於澳門，通過第 6/2016號法律《凍結資產執行制度》以確保

澳門法律體系具備條件執行決議所載義務。此外，立法會還以緊急程序通過了第 14/2015號

法律《修改〈機動車輛稅規章〉》和第 1/2016號法《修改第 2/2004號法律〈傳染病防治法〉

附件的傳染病表》，前者主要透過增加購買機動車輛成本以控制車輛增長，同時簡化機動車

輛資料的申報程序；後者是鑑於世界衛生組織和泛美衛生組織所發出的關於寨卡病毒的全

球性警告，故相應採取適當的控制措施，以確保澳門的衛生安全和保障公眾健康。上述法

律皆由政府提案。

在履行監督職能方面，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賦予的權限，展開有關監

督預算和公共財政的相關工作，包括通過第 15/2015號法律《2016年財政年度預算案》、審議

政府提交的《2014年度預算執行情況報告》，亦聽取行政長官 2016年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

同時，在該會期內，議員共提出 719項書面質詢和 61項口頭質詢，並就口頭質詢召開了 8次

全體會議。議員在全體會議上共作了 264項議程前發言，內容涉及房屋政策、公共交通、醫

療衛生、經濟文化、博彩發展、公共行政和電信服務等事項。此外，土地及公共批給事務跟

進委員會、公共財政事務跟進委員會和公共行政事務跟進委員會亦積極針對施政領域的重要

事項和相關法律適用情況作出跟進，並編製了 8份報告書。

充分反映和聽取市民的各種意見、建議和批評，及時回應社會訴求也是立法機關的職責

所在。在該會期內，議員輪值接待公眾服務得以繼續強化，有 26名居民通過上述服務獲得議

員親自接待。另外，亦有居民或團體先後向立法會提出了 4份請願，立法會均根據具體情況

作出適當處理。


